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4年度）

项目名称 11000024T000002785959-“博物馆之城建设视角下”悲鸿美育精神的价值与传承（徐馆地方配套资金）

主管部门及代码 048-北京市文物局 实施单位 048010-徐悲鸿纪念馆

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
全年预算数

(B)
全年执行数(C)

分值（10
分）

执行率
(C/B)

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8.683700 8.683700 8.645905 10.00 99.56% 9.96 

其中:当年财政拨款 8.683700 8.683700 8.645905 - 99.56% -

上年结转资金 - - - - - -

其他资金 - - - - - -

年度总
体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根据为博物馆的社会教育、展览展示提供美育方面的创新思路和方法需要，
开展悲鸿美育精神研究成果实际转化应用工作，通过对悲鸿美育精神及传承
的研究，深入发掘徐悲鸿的人生历程及其艺术作品的美，以研究报告、讲座
、课件、展览等方式，向广大社会公众进行美育，使社会公众增强审美意识

、提高审美创造能力，从而助力博物馆之城建设，预期可以受到社会公众的
广泛欢迎。

已完成悲鸿美育精神研究成果实际转化应用工作，通过对悲鸿美育精神
及传承的研究，深入发掘徐悲鸿的人生历程及其艺术作品的美，以研究
报告、讲座、课件、展览等方式，向广大社会公众进行美育，使社会公
众增强审美意识、提高审美创造能力，从而助力博物馆之城建设，受到
社会公众的广泛欢迎。

绩效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(A)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课题数量 ≥1个 1个 10.00 10.00 

质量指标 课题评审合格率 ≥95% 100% 10.00 10.00 

时效指标
课题按时结题率 ≥100% 100% 10.00 10.00 

课题按时结题率 100% 100% 10.00 10.00 

成本指标
经济成本指

标

科研类差旅费分项成本
控制数

≤1.736万元 1.736万元 4.00 4.00 

办公费分项成本控制数 ≤6.2277万元 6.1899万元 4.00 4.00 
执行过程中商家降价，项目节约资
金0.0378万元。

劳务费分项成本控制数 ≤0.72万元 0.72万元 4.00 4.00 

课题研究总成本 ≤8.6837万元 8.6459万元 4.00 4.00 

项目总预算 ≤8.6837万元 8.6459万元 4.00 4.00 

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
标

研究成果引用率 ≥10% 5% 4.00 2.00 

偏差原因分析：项目统计情况未完
成，根据部分统计暂未达到预期目
标，正在继续统计研究成功引用
率，具目前情况推断，统计完后满
足预期指标。
改进措施：以后加强预算编制的合
理性、时效性。

社会公众增强审美意识
、提高审美创造能力

得到提高
社会公众增强审
美意识、提高审

美创造能力
4.00 3.20 

偏差原因分析：相应支撑材料不够
充分。
改进措施：今后将加强相关绩效支

撑材料收集、整理及归档工作。

研究成果采纳率 ≥10% 5% 4.00 2.00 

偏差原因分析：项目统计情况未完
成，根据部分统计暂未达到预期目
标，正在继续统计研究成功引用
率，具目前情况推断，统计完后满
足预期指标。
改进措施：以后加强预算编制的合
理性、时效性。

研究成果刊发报道率 ≥20% 50% 4.00 3.20 

偏差原因分析：相应支撑材料不够
充分。
改进措施：今后将加强相关绩效支
撑材料收集、整理及归档工作。

可持续影响
指标

推动博物馆之城的建设 得到推动
推动博物馆之城

的建设
4.00 3.20 

偏差原因分析：相应支撑材料不够
充分。
改进措施：今后将加强相关绩效支
撑材料收集、整理及归档工作。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
意度指标

课题管理主体满意度 ≥85% 80% 5.00 3.50 

偏差原因分析：未开展满意度调
查，相应支撑材料不够充分；云视
频内容应该更精炼。
改进措施：今后将加强满意度调查

工作，收集和留存相关绩效支撑材
料。



绩效指
标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
意度指标

课题成果使用主体满意
度

≥85% 90% 5.00 3.50 

偏差原因分析：未开展满意度调
查，相应支撑材料不够充分。
改进措施：今后将加强满意度调查
工作，收集和留存相关绩效支撑材
料。

总分： 100.00 90.56 

填报注意事项：
1.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
2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（B）/年度指标值（A）*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
（A）/全年实际值（B）*该指标分值。若年初指标值设定偏低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（全年实际值（B）—年度指标值（A））/年度指标值（A）*100%。若计
算结果在200%-300%（含200%）区间，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10%扣分；计算结果在300%-500%（含300%）区间，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20%扣分；计算结果高于500%
（含500%），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30%扣分。
3.请在“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”中说明偏离目标、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。
4.90（含）-100分为优、80（含）-90分为良、60（含）-80分为中、60分以下为差。


